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7號

上  訴  人  康芳銘  

訴訟代理人  康飛白  

被上訴人    康保瑜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鄭人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承攬報酬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月

12日本院宜蘭簡易庭112年度宜簡字第26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108年12月中旬以口頭約定，

由上訴人協助被上訴人進行宜蘭縣○○鎮○○○段000○000

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基地）及十三行街屋周邊文史調查研究

工作（下稱系爭調查研究工作），即被上訴人向文化部申請

辦理「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揚起記憶的風帆十三行街

屋修復計畫」（下稱系爭計畫）補助案，並將系爭調查研究

工作交由上訴人執行。上訴人旋於同年12月24日，進入坐落

系爭基地其上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街000號房屋即整

修前之被上訴人康家老宅建築物進行現況紀錄、測繪及拍攝

照片等工作，復於109年1月14日赴宜蘭地政事務所申領系爭

基地之古地籍圖，並撰寫文史調查研究報告，及陪同被上訴

人出席於109年6月5日在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召開之系爭計畫

建物文史調查及規劃設計預算書圖審查會議（下稱第1次審

查會議）。嗣兩造於109年9月25日簽訂「文史調查研究工作

委託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明文約定被上訴人以工程

總價新臺幣（下同）45萬元，委託上訴人協助進行系爭調查

研究工作之執行，工作內容包含如附表所列項目及參與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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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有關「調查研究」之審查會議。上訴人乃依約就如附件

所列項目進行研究、撰寫文史調查研究報告，並先後出席文

化部於109年6月5日召開之前開第1次審查會議，及於109年1

0月23日召開之系爭計畫修正後建物文史調查及發包預算書

圖聯合審查會議（下稱第2次審查會議）。上訴人於第2次審

查會議結束後，即依該次會議之審查意見，通知被上訴人與

其妹應申請系爭基地之土地登記謄本，或將其2人之身分證

件等資料交由上訴人代為申請，俾利上訴人計算建物現況之

建蔽率。詎被上訴人嗣後未再與上訴人聯繫，經上訴人於10

9年11月24日發函請被上訴人提供前開資料，被上訴人仍置

之不理。嗣探知被上訴人於第2次審查會議後，另找他人撰

寫調查研究報告，且未經上訴人同意，擅自援用上訴人撰寫

之調查研究報告內容，並於增補文化部後續會議審查意見之

相關資料後，於111年2月18日向文化部提出調查研究報告，

並申請取得補助款。嗣被上訴人於111年5月5日通知上訴

人，稱：系爭計畫於111年4月30日動工，文化部僅補助總經

費5成，將俟房屋修復完成，再與上訴人商量完成之調查研

究報告引用上訴人資料之細節等語，並於翌日通知上訴人核

銷費用後，即未再與上訴人聯繫。惟查，第2次審查會議不

通過之原因，係因系爭計畫工程之規劃設計與預算書圖不符

規定，與上訴人依約交付撰寫之調查研究報告無涉。而上訴

人於第1次審查會議後，已依該次會議意見增補研究報告之

內容，被上訴人並於109年9月16日，即第2次審查會議前，

向文化部提出上訴人撰寫之調查研究報告，嗣被上訴人於11

1年2月18日再向文化部提出修正後之調查研究報告，並申請

取得補助款，顯已受領上訴人依約給付之調查研究報告，自

應給付報酬，爰依民法第505條及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扣除附表編號2所示上訴人未施作項目後之承

攬報酬416,503元等語。另於本院補充陳述：

　　㈠、上訴人於原審所主張者為先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承攬報

酬。原審認定上訴人未完成工作，係曲解兩造締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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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上訴人僅承諾完成調查研究工作並偕同參與審查會

議，無意、亦無可能將全部計畫審核通過定為工作完成

之內容。被上訴人向文化部申請辦理系爭計畫補助案可

分為工程規劃設計、建物歷史調查研究報告二部分，上

訴人僅負責「建物歷史調查研究報告書」部分，被上訴

人就工程規劃設計部分已委任訴外人林子偉負責，林子

偉亦有參與審查會議。準此，上訴人工作內容僅及於參

與審查會議，而不包括全部計畫審核通過。又第2次審

查會議不通過之理由，均屬工程規劃設計相關事務，上

訴人非建築師，自無可能就該部分負契約責任。兩造於

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之工作內容，不包括系爭計畫審核

無誤。第3條約定酬金給付方式，僅係上訴人考量上訴

人受領補助款前應無現款，乃基於善意，願以政府撥付

補助款為給付承攬報酬之期日，非謂上訴人擔保審查會

議必定通過。被上訴人既已受領補助款，且係援引上訴

人所提供之工作成果為基礎，自應依約給付承攬報酬。

　  ㈡、上訴人上訴追加備位主張被上訴人應賠償上訴人履行利

益之損害416,503元：縱認上訴人未完成工作，然依系

爭契約之約定，上訴人進行調查研究工作，需被上訴人

提供相關資料並配合其調查研究作業，亦需被上訴人通

知會議時間、地點及交換相關資訊。上訴人為回應審查

會議結果，發送訊息要求被上訴人提供相關資料以利上

訴人計算建物現況合法面積及釐清附屬建物之增建時間

及型態；要求被上訴人提供全戶戶籍謄本、聯繫原住戶

家族成員訪談事宜及聯絡方式，以利上訴人安排訪談及

研究；要求上訴人清理主建物後方之附生植物及雜物後

通知上訴人，以利進行附屬空間設施測繪及調查研究工

作等，被上訴人均拒不回覆，以致上訴人無從取得所需

資料並進入調查標的空間以進行審查會議要求之後續工

作，則上訴人調查工作未完成，或未依約協助被上訴人

通過審查會議，係因被上訴人未履行協力義務，而可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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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於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25條第1項、第267條之規

定，被上訴人仍應給付相應報酬，又依民法第227條第1

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之規定，被上訴人應賠償系爭契約

履行利益之損害416,503元。

　  ㈢、上訴人上訴追加再備位主張，被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

受有使用上訴人工作成果所得之利益416,503元，應返

還上訴人：被上訴人未經上訴人同意，另尋求訴外人蔡

明志繼續執行後續之調查研究工作，其工作成果76頁

中，自第7頁第8行起至第27頁，全部或部分引用上訴人

之調查研究報告。被上訴人引用上訴人之調查研究報告

內容，持向文化部申請，從而受領補助款，係無法律上

原因而受利益，且該利益本應歸屬於上訴人，被上訴人

自應返還其利益416,503元。

　  ㈣、上訴人之調查研究報告屬學術範圍之創作，上訴人享有

著作權。被上訴人未經同意挪用上訴人著作，係擅自以

重製之方法侵害上訴人之著作財產權，已構成著作權侵

害，為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所定之犯罪行為。

二、被上訴人於原審答辯：被上訴人於108年12月16日與文化部

簽訂「文化部辦理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補助作業建物整

修類-補助契約書」（下稱母約），文化部乃依約要求被上

訴人提出文史調查研究報告，供審查委員會審核，且須經主

管機關及審查委員審查通過後，始核定補助款。被上訴人遂

將系爭文史調查研究工作委請上訴人進行，而兩造間簽訂之

系爭契約前言即表明系爭契約為母約所延伸之工作內容，且

系爭契約第3條亦約定，依母約第二期經費支出相關文件且

經政府機構審核無誤撥付第二期款予被上訴人後，被上訴人

始給付相對應報酬。可見系爭契約之目的，在取得主管機關

認可，才有機會進行後續之審查預算書及修復之建築圖，最

終取得補助款。依兩造締約之真意，上訴人進行之系爭文史

調查研究工作，須取得主管機關認可並核予補助，始可謂工

作完成。然上訴人進行之系爭文史調查研究工作，經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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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審查會議，均未能通過，且主管機關於第2次審查會議

中，已明確指出系爭調查研究工作未完成之處，並要求重新

提出調查研究，但上訴人對該次會議要求修正、改正之事項

均無積極作為，而主管機關最終於111年3月4日審核通過之

調查研究報告，乃被上訴人另行委請訴外人蔡明志教授所完

成，除極少部分史料援用上訴人製作之調查研究報告外，其

餘部分均為重新撰擬，與上訴人無關，上訴人不得以他人完

成之工作成果向被上訴人請求報酬，本件上訴人進行之系爭

調查研究工作既未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工作並未完成，自

不得向被上訴人請求報酬等語。另於本院補充陳述：

㈠、上訴人於上訴後，始主張於原審未曾提出之債務不履行、不

當得利及侵害著作權之攻擊方法，不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7

條第1項之規定，應不得提出上開新攻擊防禦方法。　　

㈡、系爭契約並未約定被上訴人就何具體事項負有協力義務。主

管機關第2次審查會議記錄，均未提及系爭調查研究工作應

再辦理建蔽率計算，亦未表示需就原住戶家族成員進行訪

談，也未要求需求附屬空間設施進行測繪，顯然上訴人上開

要求與系爭調查研究工作完成無關。又文化部認上訴人所提

出之調查研究報告具體缺漏為：「建物原貌、原建材及工

法」、「建物法令分析應由專業建築師執行」、「應增加結

構安全檢測及補強設計」、「再生利用規劃及公益性之說

明」、「修復紀錄規劃內容」。上訴人調取土地與房屋權

狀、戶籍謄本、訪談家族成員或就附屬空間進行測繪之目

的，均非針對系爭街屋原有工序、工法、還原建築原貌，也

與完成文化部前揭所指工作缺漏無關。上訴人欠缺完成系爭

調查研究工作之能力，對於主管機關所指調查研究報告之缺

漏，無任何完成之作為，所提出之要求與調查研究工作之完

成無關，導致系爭計畫停擺。被上訴人僅能另行委請建築專

業人士重啟計畫，以便完成系爭調查研究工作獲取主管機關

認可並核定補助。

㈢、承攬以定作人違反協力義務作為請求損害賠償之依據時，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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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以承攬人解除承攬契約為前提。於承攬有效存續時，其權

利義務關係及能否請求報酬，應依承攬契約之約定，難謂承

攬人受有履行利益之損害。上訴人並未解除系爭契約，系爭

契約仍有效存續，縱認被上訴人違反協力義務，仍應依系爭

契約履行，上訴人未受有任何履行利益之損害。縱認上訴人

受有履行利益之損害，依民法第514條之規定，其請求權應

適用1年之消滅時效期間。上訴人主張於109年10月24日及10

9年11月24日催告被上訴人履行協力義務，則上訴人至遲於1

09年11月24日即得向被上訴人請求履行利益之損害，然上訴

人竟於113年5月29日之上訴理由狀中始主張請求履行利益之

損害賠償，顯已逾1年之消滅時效。

㈣、系爭契約仍合法有效，依系爭契約第4條後段約定之反面解

釋，上訴人已同意被上訴人得將其調查研究報告使用於系爭

計畫，被上訴人為有權使用，並無不當得利或侵害上訴人之

著作權。

三、原審審理結果，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

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16,

50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年息

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本件之上訴，則聲明：上

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但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

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

文，並依同法第436條之1規定於簡易事件第二審程序中準用

之。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追加備位及再備位之新攻擊防禦

方法，本院考量紛爭一次解決，期能透過本件訴訟程序解決

兩造就系爭契約履行所引發之爭議，並避免紛爭再燃而開啟

另一訴訟程序，使兩造額外負擔勞力、時間及費用等程序利

益，應認如不許上訴人提出屬顯失公平，則依前揭規定，應

予准許。

㈡、兩造不爭執之事項，除引用原審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三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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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另補充：系爭契約定性為承攬契約。

㈢、關於上訴人之先位主張，除引用原審判決事實及理由欄四所

載外，並補充：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上訴人之工作內容為

『依附件乙方所列「十三街屋修復文史調查研究計畫經費概

算」之工作項目』（見原審卷第20至21頁），即如附表所示

之工作項目，其中包含現況調查及原有工法、工序調查研

究、現況測繪及圖說製作、價值及再利用適宜性評估、修復

原則與方法之研擬法令檢討等（參見附表第4、5、6、8）。

而依第2次審查會議結論意見，載有「建物樣貌歷次變化資

料，應完整分析，才能釐清原貌、原材料及工法。……建築

法令分析，應由專業建築師執行。應增加結構安全檢測及補

強設計」等內容（見原審卷第34頁），均係針對上開項目所

為之指正，且屬上訴人如附表所示之上開工作項目。上訴人

主張此部分非上訴人所負責等語，與兩造就系爭契約約定之

內容不合，難以憑採。

㈣、關於上訴人之備位主張：

　　按民法第507條第1項規定：工作需定作人之行為始能完成

者，而定作人不為其行為時，承攬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定

作人為之。同條第2項規定：定作人不於前項期限內為其行

為者，承攬人得解除契約，並得請求賠償因契約解除而生之

損害。由此規定可知，在承攬契約中，定作人之協力義務未

履行時，承攬人應定相當期限催告定作人履行，定作人仍不

履行時，始得解除契約，並請求賠償因此所生損害。末按承

攬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因其原因發生後，1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民法第51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時效完成後，債務人

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亦有規定。查，上訴人主張

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之協力義務，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然

縱認屬實，而認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有民法第507條第2項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或上訴人所稱履行利益之損害，惟上訴人既

已最遲於109年11月24日催告被上訴人履行其協力義務未

果，應認該損害賠償之原因已於斯時發生，況被上訴人另將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調查研究工作交由他人辦理，於111年3月間，由他人完成之

調查研究報告經文化部審核通過，則上訴人遲至112年4月27

日始向本院具狀起訴，此有上訴人起訴狀上本院收文章為憑

（見原審卷第7頁），顯然其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

被上訴人既已為時效抗辯，上訴人復未為時效中斷或時效不

完成之主張，自應認被上訴人之時效抗辯為有理由。

㈤、關於上訴人之再備位主張：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

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

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

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

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故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

之當事人，應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最高法院10

3年度台上字第219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所

使用之上訴人調查研究報告之部分資料，係基於其與上訴人

間之承攬契約關係，且該承攬契約迄仍未經兩造解除或終

止，苟上訴人因被上訴人之給付而得利，亦無欠缺給付之目

的之情形，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應

不可採。

　2.次查，如上訴人係主張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然被上訴人自

文化部受領補助款，係基於其與文化部間之契約關係，與上

訴人之部分著作為被上訴人最後提交予文化部之調查研究報

告所引用，並無利益之移動，亦無利益與損害間之因果關

係，上訴人之主張，顯未合於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要件，

難認可採。至苟上訴人有意主張有關其著作權遭侵害之民事

請求（未列為本件爭點），則依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

第3條第1款、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9條第1項規定，此部分

應屬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專屬管轄，本院無管轄權，附此敘

明。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上開主張，均無理由。原審就上訴人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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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

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民事庭　審判長法　官　伍偉華

　　　　　　　　　　　　　　法　官　許婉芳

　　　　　　　　　　　　　　法　官　謝佩玲

附表：十三行街屋修復文史調查研究計畫經費概算

編

號

項目 單

位

數

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1 史料蒐集與相關研究報

告整理

月 3.2 20,000 64,000

2 使用者生活史、耆老訪

談及使用空間調查研究

月 1.5 20,000 30,000 含口述訪談、

考證等

3 十三行歷史街區現況調

查及圖資套疊研究

月 3.2 20,000 64,000

4 現況調查及原有工法、

工序調查研究

月 2.5 30,000 75,000

5 現況測繪及圖說製作 月 1.5 30,000 45,000

6 價值及再利用適宜性評

估、修復原則與方法之

研擬

月 2.5 12,000 30,000

7 歷史圖資購買費用 式 1 30,000 30,000 航照基本圖及

電子檔

8 資料整理與分析、法令

檢討

月 1 12,000 12,000

9 報告書編輯及撰寫 式 1 30,000 30,000

1

0

報告書印製 種 3 4,000 12,000 期中、期末及

成果報告書編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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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黃家麟

1

1

交通及膳雜費 月 2 2,500 5,000 調查人員之保

險、車資及誤

餐等

1

2

雜支 月 2 3,000 6,000 含文具、郵電

傳真、電腦耗

材、紙張等

小計 403,000

行政管理費 式 1 20,150 47,000 約5%

總計 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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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7號
上  訴  人  康芳銘  
訴訟代理人  康飛白  
被上訴人    康保瑜  


訴訟代理人  鄭人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承攬報酬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月12日本院宜蘭簡易庭112年度宜簡字第26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108年12月中旬以口頭約定，由上訴人協助被上訴人進行宜蘭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基地）及十三行街屋周邊文史調查研究工作（下稱系爭調查研究工作），即被上訴人向文化部申請辦理「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揚起記憶的風帆十三行街屋修復計畫」（下稱系爭計畫）補助案，並將系爭調查研究工作交由上訴人執行。上訴人旋於同年12月24日，進入坐落系爭基地其上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街000號房屋即整修前之被上訴人康家老宅建築物進行現況紀錄、測繪及拍攝照片等工作，復於109年1月14日赴宜蘭地政事務所申領系爭基地之古地籍圖，並撰寫文史調查研究報告，及陪同被上訴人出席於109年6月5日在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召開之系爭計畫建物文史調查及規劃設計預算書圖審查會議（下稱第1次審查會議）。嗣兩造於109年9月25日簽訂「文史調查研究工作委託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明文約定被上訴人以工程總價新臺幣（下同）45萬元，委託上訴人協助進行系爭調查研究工作之執行，工作內容包含如附表所列項目及參與系爭計畫有關「調查研究」之審查會議。上訴人乃依約就如附件所列項目進行研究、撰寫文史調查研究報告，並先後出席文化部於109年6月5日召開之前開第1次審查會議，及於109年10月23日召開之系爭計畫修正後建物文史調查及發包預算書圖聯合審查會議（下稱第2次審查會議）。上訴人於第2次審查會議結束後，即依該次會議之審查意見，通知被上訴人與其妹應申請系爭基地之土地登記謄本，或將其2人之身分證件等資料交由上訴人代為申請，俾利上訴人計算建物現況之建蔽率。詎被上訴人嗣後未再與上訴人聯繫，經上訴人於109年11月24日發函請被上訴人提供前開資料，被上訴人仍置之不理。嗣探知被上訴人於第2次審查會議後，另找他人撰寫調查研究報告，且未經上訴人同意，擅自援用上訴人撰寫之調查研究報告內容，並於增補文化部後續會議審查意見之相關資料後，於111年2月18日向文化部提出調查研究報告，並申請取得補助款。嗣被上訴人於111年5月5日通知上訴人，稱：系爭計畫於111年4月30日動工，文化部僅補助總經費5成，將俟房屋修復完成，再與上訴人商量完成之調查研究報告引用上訴人資料之細節等語，並於翌日通知上訴人核銷費用後，即未再與上訴人聯繫。惟查，第2次審查會議不通過之原因，係因系爭計畫工程之規劃設計與預算書圖不符規定，與上訴人依約交付撰寫之調查研究報告無涉。而上訴人於第1次審查會議後，已依該次會議意見增補研究報告之內容，被上訴人並於109年9月16日，即第2次審查會議前，向文化部提出上訴人撰寫之調查研究報告，嗣被上訴人於111年2月18日再向文化部提出修正後之調查研究報告，並申請取得補助款，顯已受領上訴人依約給付之調查研究報告，自應給付報酬，爰依民法第505條及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扣除附表編號2所示上訴人未施作項目後之承攬報酬416,503元等語。另於本院補充陳述：
　　㈠、上訴人於原審所主張者為先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承攬報酬。原審認定上訴人未完成工作，係曲解兩造締約真意。上訴人僅承諾完成調查研究工作並偕同參與審查會議，無意、亦無可能將全部計畫審核通過定為工作完成之內容。被上訴人向文化部申請辦理系爭計畫補助案可分為工程規劃設計、建物歷史調查研究報告二部分，上訴人僅負責「建物歷史調查研究報告書」部分，被上訴人就工程規劃設計部分已委任訴外人林子偉負責，林子偉亦有參與審查會議。準此，上訴人工作內容僅及於參與審查會議，而不包括全部計畫審核通過。又第2次審查會議不通過之理由，均屬工程規劃設計相關事務，上訴人非建築師，自無可能就該部分負契約責任。兩造於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之工作內容，不包括系爭計畫審核無誤。第3條約定酬金給付方式，僅係上訴人考量上訴人受領補助款前應無現款，乃基於善意，願以政府撥付補助款為給付承攬報酬之期日，非謂上訴人擔保審查會議必定通過。被上訴人既已受領補助款，且係援引上訴人所提供之工作成果為基礎，自應依約給付承攬報酬。
　  ㈡、上訴人上訴追加備位主張被上訴人應賠償上訴人履行利益之損害416,503元：縱認上訴人未完成工作，然依系爭契約之約定，上訴人進行調查研究工作，需被上訴人提供相關資料並配合其調查研究作業，亦需被上訴人通知會議時間、地點及交換相關資訊。上訴人為回應審查會議結果，發送訊息要求被上訴人提供相關資料以利上訴人計算建物現況合法面積及釐清附屬建物之增建時間及型態；要求被上訴人提供全戶戶籍謄本、聯繫原住戶家族成員訪談事宜及聯絡方式，以利上訴人安排訪談及研究；要求上訴人清理主建物後方之附生植物及雜物後通知上訴人，以利進行附屬空間設施測繪及調查研究工作等，被上訴人均拒不回覆，以致上訴人無從取得所需資料並進入調查標的空間以進行審查會議要求之後續工作，則上訴人調查工作未完成，或未依約協助被上訴人通過審查會議，係因被上訴人未履行協力義務，而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25條第1項、第267條之規定，被上訴人仍應給付相應報酬，又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之規定，被上訴人應賠償系爭契約履行利益之損害416,503元。
　  ㈢、上訴人上訴追加再備位主張，被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受有使用上訴人工作成果所得之利益416,503元，應返還上訴人：被上訴人未經上訴人同意，另尋求訴外人蔡明志繼續執行後續之調查研究工作，其工作成果76頁中，自第7頁第8行起至第27頁，全部或部分引用上訴人之調查研究報告。被上訴人引用上訴人之調查研究報告內容，持向文化部申請，從而受領補助款，係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且該利益本應歸屬於上訴人，被上訴人自應返還其利益416,503元。
　  ㈣、上訴人之調查研究報告屬學術範圍之創作，上訴人享有著作權。被上訴人未經同意挪用上訴人著作，係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上訴人之著作財產權，已構成著作權侵害，為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所定之犯罪行為。
二、被上訴人於原審答辯：被上訴人於108年12月16日與文化部簽訂「文化部辦理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補助作業建物整修類-補助契約書」（下稱母約），文化部乃依約要求被上訴人提出文史調查研究報告，供審查委員會審核，且須經主管機關及審查委員審查通過後，始核定補助款。被上訴人遂將系爭文史調查研究工作委請上訴人進行，而兩造間簽訂之系爭契約前言即表明系爭契約為母約所延伸之工作內容，且系爭契約第3條亦約定，依母約第二期經費支出相關文件且經政府機構審核無誤撥付第二期款予被上訴人後，被上訴人始給付相對應報酬。可見系爭契約之目的，在取得主管機關認可，才有機會進行後續之審查預算書及修復之建築圖，最終取得補助款。依兩造締約之真意，上訴人進行之系爭文史調查研究工作，須取得主管機關認可並核予補助，始可謂工作完成。然上訴人進行之系爭文史調查研究工作，經第1、2次審查會議，均未能通過，且主管機關於第2次審查會議中，已明確指出系爭調查研究工作未完成之處，並要求重新提出調查研究，但上訴人對該次會議要求修正、改正之事項均無積極作為，而主管機關最終於111年3月4日審核通過之調查研究報告，乃被上訴人另行委請訴外人蔡明志教授所完成，除極少部分史料援用上訴人製作之調查研究報告外，其餘部分均為重新撰擬，與上訴人無關，上訴人不得以他人完成之工作成果向被上訴人請求報酬，本件上訴人進行之系爭調查研究工作既未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工作並未完成，自不得向被上訴人請求報酬等語。另於本院補充陳述：
㈠、上訴人於上訴後，始主張於原審未曾提出之債務不履行、不當得利及侵害著作權之攻擊方法，不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之規定，應不得提出上開新攻擊防禦方法。　　
㈡、系爭契約並未約定被上訴人就何具體事項負有協力義務。主管機關第2次審查會議記錄，均未提及系爭調查研究工作應再辦理建蔽率計算，亦未表示需就原住戶家族成員進行訪談，也未要求需求附屬空間設施進行測繪，顯然上訴人上開要求與系爭調查研究工作完成無關。又文化部認上訴人所提出之調查研究報告具體缺漏為：「建物原貌、原建材及工法」、「建物法令分析應由專業建築師執行」、「應增加結構安全檢測及補強設計」、「再生利用規劃及公益性之說明」、「修復紀錄規劃內容」。上訴人調取土地與房屋權狀、戶籍謄本、訪談家族成員或就附屬空間進行測繪之目的，均非針對系爭街屋原有工序、工法、還原建築原貌，也與完成文化部前揭所指工作缺漏無關。上訴人欠缺完成系爭調查研究工作之能力，對於主管機關所指調查研究報告之缺漏，無任何完成之作為，所提出之要求與調查研究工作之完成無關，導致系爭計畫停擺。被上訴人僅能另行委請建築專業人士重啟計畫，以便完成系爭調查研究工作獲取主管機關認可並核定補助。
㈢、承攬以定作人違反協力義務作為請求損害賠償之依據時，必須以承攬人解除承攬契約為前提。於承攬有效存續時，其權利義務關係及能否請求報酬，應依承攬契約之約定，難謂承攬人受有履行利益之損害。上訴人並未解除系爭契約，系爭契約仍有效存續，縱認被上訴人違反協力義務，仍應依系爭契約履行，上訴人未受有任何履行利益之損害。縱認上訴人受有履行利益之損害，依民法第514條之規定，其請求權應適用1年之消滅時效期間。上訴人主張於109年10月24日及109年11月24日催告被上訴人履行協力義務，則上訴人至遲於109年11月24日即得向被上訴人請求履行利益之損害，然上訴人竟於113年5月29日之上訴理由狀中始主張請求履行利益之損害賠償，顯已逾1年之消滅時效。
㈣、系爭契約仍合法有效，依系爭契約第4條後段約定之反面解釋，上訴人已同意被上訴人得將其調查研究報告使用於系爭計畫，被上訴人為有權使用，並無不當得利或侵害上訴人之著作權。
三、原審審理結果，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 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16,50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本件之上訴，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但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並依同法第436條之1規定於簡易事件第二審程序中準用之。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追加備位及再備位之新攻擊防禦方法，本院考量紛爭一次解決，期能透過本件訴訟程序解決兩造就系爭契約履行所引發之爭議，並避免紛爭再燃而開啟另一訴訟程序，使兩造額外負擔勞力、時間及費用等程序利益，應認如不許上訴人提出屬顯失公平，則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㈡、兩造不爭執之事項，除引用原審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三所載外，另補充：系爭契約定性為承攬契約。
㈢、關於上訴人之先位主張，除引用原審判決事實及理由欄四所載外，並補充：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上訴人之工作內容為『依附件乙方所列「十三街屋修復文史調查研究計畫經費概算」之工作項目』（見原審卷第20至21頁），即如附表所示之工作項目，其中包含現況調查及原有工法、工序調查研究、現況測繪及圖說製作、價值及再利用適宜性評估、修復原則與方法之研擬法令檢討等（參見附表第4、5、6、8）。而依第2次審查會議結論意見，載有「建物樣貌歷次變化資料，應完整分析，才能釐清原貌、原材料及工法。……建築法令分析，應由專業建築師執行。應增加結構安全檢測及補強設計」等內容（見原審卷第34頁），均係針對上開項目所為之指正，且屬上訴人如附表所示之上開工作項目。上訴人主張此部分非上訴人所負責等語，與兩造就系爭契約約定之內容不合，難以憑採。
㈣、關於上訴人之備位主張：
　　按民法第507條第1項規定：工作需定作人之行為始能完成者，而定作人不為其行為時，承攬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定作人為之。同條第2項規定：定作人不於前項期限內為其行為者，承攬人得解除契約，並得請求賠償因契約解除而生之損害。由此規定可知，在承攬契約中，定作人之協力義務未履行時，承攬人應定相當期限催告定作人履行，定作人仍不履行時，始得解除契約，並請求賠償因此所生損害。末按承攬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因其原因發生後，1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51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亦有規定。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之協力義務，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然縱認屬實，而認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有民法第507條第2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或上訴人所稱履行利益之損害，惟上訴人既已最遲於109年11月24日催告被上訴人履行其協力義務未果，應認該損害賠償之原因已於斯時發生，況被上訴人另將調查研究工作交由他人辦理，於111年3月間，由他人完成之調查研究報告經文化部審核通過，則上訴人遲至112年4月27日始向本院具狀起訴，此有上訴人起訴狀上本院收文章為憑（見原審卷第7頁），顯然其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被上訴人既已為時效抗辯，上訴人復未為時效中斷或時效不完成之主張，自應認被上訴人之時效抗辯為有理由。
㈤、關於上訴人之再備位主張：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故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應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9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所使用之上訴人調查研究報告之部分資料，係基於其與上訴人間之承攬契約關係，且該承攬契約迄仍未經兩造解除或終止，苟上訴人因被上訴人之給付而得利，亦無欠缺給付之目的之情形，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應不可採。
　2.次查，如上訴人係主張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然被上訴人自文化部受領補助款，係基於其與文化部間之契約關係，與上訴人之部分著作為被上訴人最後提交予文化部之調查研究報告所引用，並無利益之移動，亦無利益與損害間之因果關係，上訴人之主張，顯未合於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要件，難認可採。至苟上訴人有意主張有關其著作權遭侵害之民事請求（未列為本件爭點），則依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第3條第1款、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9條第1項規定，此部分應屬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專屬管轄，本院無管轄權，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上開主張，均無理由。原審就上訴人之請求，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民事庭　審判長法　官　伍偉華
　　　　　　　　　　　　　　法　官　許婉芳
　　　　　　　　　　　　　　法　官　謝佩玲
附表：十三行街屋修復文史調查研究計畫經費概算
		編號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1

		史料蒐集與相關研究報告整理

		月

		3.2

		20,000

		64,000

		




		2

		使用者生活史、耆老訪談及使用空間調查研究

		月

		1.5

		20,000

		30,000

		含口述訪談、考證等



		3

		十三行歷史街區現況調查及圖資套疊研究

		月

		3.2

		20,000

		64,000

		




		4

		現況調查及原有工法、工序調查研究

		月

		2.5

		30,000

		75,000

		




		5

		現況測繪及圖說製作

		月

		1.5

		30,000

		45,000

		




		6

		價值及再利用適宜性評估、修復原則與方法之研擬

		月

		2.5

		12,000

		30,000

		




		7

		歷史圖資購買費用

		式

		1

		30,000

		30,000

		航照基本圖及電子檔



		8

		資料整理與分析、法令檢討

		月

		1

		12,000

		12,000

		




		9

		報告書編輯及撰寫

		式

		1

		30,000

		30,000

		




		10

		報告書印製

		種

		3

		4,000

		12,000

		期中、期末及成果報告書編印



		11

		交通及膳雜費

		月

		2

		2,500

		5,000

		調查人員之保險、車資及誤餐等



		12

		雜支

		月

		2

		3,000

		6,000

		含文具、郵電傳真、電腦耗材、紙張等



		


		小計

		


		


		


		403,000

		




		


		行政管理費

		式

		1

		20,150

		47,000

		約5%



		


		總計

		


		


		


		450,000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黃家麟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7號
上  訴  人  康芳銘  
訴訟代理人  康飛白  
被上訴人    康保瑜  

訴訟代理人  鄭人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承攬報酬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月
12日本院宜蘭簡易庭112年度宜簡字第26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108年12月中旬以口頭約定，
    由上訴人協助被上訴人進行宜蘭縣○○鎮○○○段000○000地號土
    地（下稱系爭基地）及十三行街屋周邊文史調查研究工作（
    下稱系爭調查研究工作），即被上訴人向文化部申請辦理「
    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揚起記憶的風帆十三行街屋修復
    計畫」（下稱系爭計畫）補助案，並將系爭調查研究工作交
    由上訴人執行。上訴人旋於同年12月24日，進入坐落系爭基
    地其上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街000號房屋即整修前之被上
    訴人康家老宅建築物進行現況紀錄、測繪及拍攝照片等工作
    ，復於109年1月14日赴宜蘭地政事務所申領系爭基地之古地
    籍圖，並撰寫文史調查研究報告，及陪同被上訴人出席於10
    9年6月5日在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召開之系爭計畫建物文史調
    查及規劃設計預算書圖審查會議（下稱第1次審查會議）。
    嗣兩造於109年9月25日簽訂「文史調查研究工作委託契約書
    」（下稱系爭契約），明文約定被上訴人以工程總價新臺幣
    （下同）45萬元，委託上訴人協助進行系爭調查研究工作之
    執行，工作內容包含如附表所列項目及參與系爭計畫有關「
    調查研究」之審查會議。上訴人乃依約就如附件所列項目進
    行研究、撰寫文史調查研究報告，並先後出席文化部於109
    年6月5日召開之前開第1次審查會議，及於109年10月23日召
    開之系爭計畫修正後建物文史調查及發包預算書圖聯合審查
    會議（下稱第2次審查會議）。上訴人於第2次審查會議結束
    後，即依該次會議之審查意見，通知被上訴人與其妹應申請
    系爭基地之土地登記謄本，或將其2人之身分證件等資料交
    由上訴人代為申請，俾利上訴人計算建物現況之建蔽率。詎
    被上訴人嗣後未再與上訴人聯繫，經上訴人於109年11月24
    日發函請被上訴人提供前開資料，被上訴人仍置之不理。嗣
    探知被上訴人於第2次審查會議後，另找他人撰寫調查研究
    報告，且未經上訴人同意，擅自援用上訴人撰寫之調查研究
    報告內容，並於增補文化部後續會議審查意見之相關資料後
    ，於111年2月18日向文化部提出調查研究報告，並申請取得
    補助款。嗣被上訴人於111年5月5日通知上訴人，稱：系爭
    計畫於111年4月30日動工，文化部僅補助總經費5成，將俟
    房屋修復完成，再與上訴人商量完成之調查研究報告引用上
    訴人資料之細節等語，並於翌日通知上訴人核銷費用後，即
    未再與上訴人聯繫。惟查，第2次審查會議不通過之原因，
    係因系爭計畫工程之規劃設計與預算書圖不符規定，與上訴
    人依約交付撰寫之調查研究報告無涉。而上訴人於第1次審
    查會議後，已依該次會議意見增補研究報告之內容，被上訴
    人並於109年9月16日，即第2次審查會議前，向文化部提出
    上訴人撰寫之調查研究報告，嗣被上訴人於111年2月18日再
    向文化部提出修正後之調查研究報告，並申請取得補助款，
    顯已受領上訴人依約給付之調查研究報告，自應給付報酬，
    爰依民法第505條及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
    扣除附表編號2所示上訴人未施作項目後之承攬報酬416,503
    元等語。另於本院補充陳述：
　　㈠、上訴人於原審所主張者為先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承攬報
        酬。原審認定上訴人未完成工作，係曲解兩造締約真意
        。上訴人僅承諾完成調查研究工作並偕同參與審查會議
        ，無意、亦無可能將全部計畫審核通過定為工作完成之
        內容。被上訴人向文化部申請辦理系爭計畫補助案可分
        為工程規劃設計、建物歷史調查研究報告二部分，上訴
        人僅負責「建物歷史調查研究報告書」部分，被上訴人
        就工程規劃設計部分已委任訴外人林子偉負責，林子偉
        亦有參與審查會議。準此，上訴人工作內容僅及於參與
        審查會議，而不包括全部計畫審核通過。又第2次審查
        會議不通過之理由，均屬工程規劃設計相關事務，上訴
        人非建築師，自無可能就該部分負契約責任。兩造於系
        爭契約第2條約定之工作內容，不包括系爭計畫審核無
        誤。第3條約定酬金給付方式，僅係上訴人考量上訴人
        受領補助款前應無現款，乃基於善意，願以政府撥付補
        助款為給付承攬報酬之期日，非謂上訴人擔保審查會議
        必定通過。被上訴人既已受領補助款，且係援引上訴人
        所提供之工作成果為基礎，自應依約給付承攬報酬。
　  ㈡、上訴人上訴追加備位主張被上訴人應賠償上訴人履行利
        益之損害416,503元：縱認上訴人未完成工作，然依系
        爭契約之約定，上訴人進行調查研究工作，需被上訴人
        提供相關資料並配合其調查研究作業，亦需被上訴人通
        知會議時間、地點及交換相關資訊。上訴人為回應審查
        會議結果，發送訊息要求被上訴人提供相關資料以利上
        訴人計算建物現況合法面積及釐清附屬建物之增建時間
        及型態；要求被上訴人提供全戶戶籍謄本、聯繫原住戶
        家族成員訪談事宜及聯絡方式，以利上訴人安排訪談及
        研究；要求上訴人清理主建物後方之附生植物及雜物後
        通知上訴人，以利進行附屬空間設施測繪及調查研究工
        作等，被上訴人均拒不回覆，以致上訴人無從取得所需
        資料並進入調查標的空間以進行審查會議要求之後續工
        作，則上訴人調查工作未完成，或未依約協助被上訴人
        通過審查會議，係因被上訴人未履行協力義務，而可歸
        責於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25條第1項、第267條之規定
        ，被上訴人仍應給付相應報酬，又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
        準用第226條第1項之規定，被上訴人應賠償系爭契約履
        行利益之損害416,503元。
　  ㈢、上訴人上訴追加再備位主張，被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
        受有使用上訴人工作成果所得之利益416,503元，應返
        還上訴人：被上訴人未經上訴人同意，另尋求訴外人蔡
        明志繼續執行後續之調查研究工作，其工作成果76頁中
        ，自第7頁第8行起至第27頁，全部或部分引用上訴人之
        調查研究報告。被上訴人引用上訴人之調查研究報告內
        容，持向文化部申請，從而受領補助款，係無法律上原
        因而受利益，且該利益本應歸屬於上訴人，被上訴人自
        應返還其利益416,503元。
　  ㈣、上訴人之調查研究報告屬學術範圍之創作，上訴人享有
        著作權。被上訴人未經同意挪用上訴人著作，係擅自以
        重製之方法侵害上訴人之著作財產權，已構成著作權侵
        害，為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所定之犯罪行為。
二、被上訴人於原審答辯：被上訴人於108年12月16日與文化部
    簽訂「文化部辦理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補助作業建物整
    修類-補助契約書」（下稱母約），文化部乃依約要求被上
    訴人提出文史調查研究報告，供審查委員會審核，且須經主
    管機關及審查委員審查通過後，始核定補助款。被上訴人遂
    將系爭文史調查研究工作委請上訴人進行，而兩造間簽訂之
    系爭契約前言即表明系爭契約為母約所延伸之工作內容，且
    系爭契約第3條亦約定，依母約第二期經費支出相關文件且
    經政府機構審核無誤撥付第二期款予被上訴人後，被上訴人
    始給付相對應報酬。可見系爭契約之目的，在取得主管機關
    認可，才有機會進行後續之審查預算書及修復之建築圖，最
    終取得補助款。依兩造締約之真意，上訴人進行之系爭文史
    調查研究工作，須取得主管機關認可並核予補助，始可謂工
    作完成。然上訴人進行之系爭文史調查研究工作，經第1、2
    次審查會議，均未能通過，且主管機關於第2次審查會議中
    ，已明確指出系爭調查研究工作未完成之處，並要求重新提
    出調查研究，但上訴人對該次會議要求修正、改正之事項均
    無積極作為，而主管機關最終於111年3月4日審核通過之調
    查研究報告，乃被上訴人另行委請訴外人蔡明志教授所完成
    ，除極少部分史料援用上訴人製作之調查研究報告外，其餘
    部分均為重新撰擬，與上訴人無關，上訴人不得以他人完成
    之工作成果向被上訴人請求報酬，本件上訴人進行之系爭調
    查研究工作既未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工作並未完成，自不
    得向被上訴人請求報酬等語。另於本院補充陳述：
㈠、上訴人於上訴後，始主張於原審未曾提出之債務不履行、不
    當得利及侵害著作權之攻擊方法，不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7
    條第1項之規定，應不得提出上開新攻擊防禦方法。　　
㈡、系爭契約並未約定被上訴人就何具體事項負有協力義務。主
    管機關第2次審查會議記錄，均未提及系爭調查研究工作應
    再辦理建蔽率計算，亦未表示需就原住戶家族成員進行訪談
    ，也未要求需求附屬空間設施進行測繪，顯然上訴人上開要
    求與系爭調查研究工作完成無關。又文化部認上訴人所提出
    之調查研究報告具體缺漏為：「建物原貌、原建材及工法」
    、「建物法令分析應由專業建築師執行」、「應增加結構安
    全檢測及補強設計」、「再生利用規劃及公益性之說明」、
    「修復紀錄規劃內容」。上訴人調取土地與房屋權狀、戶籍
    謄本、訪談家族成員或就附屬空間進行測繪之目的，均非針
    對系爭街屋原有工序、工法、還原建築原貌，也與完成文化
    部前揭所指工作缺漏無關。上訴人欠缺完成系爭調查研究工
    作之能力，對於主管機關所指調查研究報告之缺漏，無任何
    完成之作為，所提出之要求與調查研究工作之完成無關，導
    致系爭計畫停擺。被上訴人僅能另行委請建築專業人士重啟
    計畫，以便完成系爭調查研究工作獲取主管機關認可並核定
    補助。
㈢、承攬以定作人違反協力義務作為請求損害賠償之依據時，必
    須以承攬人解除承攬契約為前提。於承攬有效存續時，其權
    利義務關係及能否請求報酬，應依承攬契約之約定，難謂承
    攬人受有履行利益之損害。上訴人並未解除系爭契約，系爭
    契約仍有效存續，縱認被上訴人違反協力義務，仍應依系爭
    契約履行，上訴人未受有任何履行利益之損害。縱認上訴人
    受有履行利益之損害，依民法第514條之規定，其請求權應
    適用1年之消滅時效期間。上訴人主張於109年10月24日及10
    9年11月24日催告被上訴人履行協力義務，則上訴人至遲於1
    09年11月24日即得向被上訴人請求履行利益之損害，然上訴
    人竟於113年5月29日之上訴理由狀中始主張請求履行利益之
    損害賠償，顯已逾1年之消滅時效。
㈣、系爭契約仍合法有效，依系爭契約第4條後段約定之反面解釋
    ，上訴人已同意被上訴人得將其調查研究報告使用於系爭計
    畫，被上訴人為有權使用，並無不當得利或侵害上訴人之著
    作權。
三、原審審理結果，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
     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16,5
    0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年息5%
    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本件之上訴，則聲明：上訴
    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但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
    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
    ，並依同法第436條之1規定於簡易事件第二審程序中準用之
    。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追加備位及再備位之新攻擊防禦方
    法，本院考量紛爭一次解決，期能透過本件訴訟程序解決兩
    造就系爭契約履行所引發之爭議，並避免紛爭再燃而開啟另
    一訴訟程序，使兩造額外負擔勞力、時間及費用等程序利益
    ，應認如不許上訴人提出屬顯失公平，則依前揭規定，應予
    准許。
㈡、兩造不爭執之事項，除引用原審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三所載外
    ，另補充：系爭契約定性為承攬契約。
㈢、關於上訴人之先位主張，除引用原審判決事實及理由欄四所
    載外，並補充：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上訴人之工作內容為『
    依附件乙方所列「十三街屋修復文史調查研究計畫經費概算
    」之工作項目』（見原審卷第20至21頁），即如附表所示之
    工作項目，其中包含現況調查及原有工法、工序調查研究、
    現況測繪及圖說製作、價值及再利用適宜性評估、修復原則
    與方法之研擬法令檢討等（參見附表第4、5、6、8）。而依
    第2次審查會議結論意見，載有「建物樣貌歷次變化資料，
    應完整分析，才能釐清原貌、原材料及工法。……建築法令分
    析，應由專業建築師執行。應增加結構安全檢測及補強設計
    」等內容（見原審卷第34頁），均係針對上開項目所為之指
    正，且屬上訴人如附表所示之上開工作項目。上訴人主張此
    部分非上訴人所負責等語，與兩造就系爭契約約定之內容不
    合，難以憑採。
㈣、關於上訴人之備位主張：
　　按民法第507條第1項規定：工作需定作人之行為始能完成者
    ，而定作人不為其行為時，承攬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定作
    人為之。同條第2項規定：定作人不於前項期限內為其行為
    者，承攬人得解除契約，並得請求賠償因契約解除而生之損
    害。由此規定可知，在承攬契約中，定作人之協力義務未履
    行時，承攬人應定相當期限催告定作人履行，定作人仍不履
    行時，始得解除契約，並請求賠償因此所生損害。末按承攬
    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因其原因發生後，1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民法第51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
    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亦有規定。查，上訴人主張被
    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之協力義務，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然縱
    認屬實，而認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有民法第507條第2項之損害
    賠償請求權，或上訴人所稱履行利益之損害，惟上訴人既已
    最遲於109年11月24日催告被上訴人履行其協力義務未果，
    應認該損害賠償之原因已於斯時發生，況被上訴人另將調查
    研究工作交由他人辦理，於111年3月間，由他人完成之調查
    研究報告經文化部審核通過，則上訴人遲至112年4月27日始
    向本院具狀起訴，此有上訴人起訴狀上本院收文章為憑（見
    原審卷第7頁），顯然其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被上
    訴人既已為時效抗辯，上訴人復未為時效中斷或時效不完成
    之主張，自應認被上訴人之時效抗辯為有理由。
㈤、關於上訴人之再備位主張：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
    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
    ，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
    。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
    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故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
    當事人，應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219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所使
    用之上訴人調查研究報告之部分資料，係基於其與上訴人間
    之承攬契約關係，且該承攬契約迄仍未經兩造解除或終止，
    苟上訴人因被上訴人之給付而得利，亦無欠缺給付之目的之
    情形，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應不可
    採。
　2.次查，如上訴人係主張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然被上訴人自
    文化部受領補助款，係基於其與文化部間之契約關係，與上
    訴人之部分著作為被上訴人最後提交予文化部之調查研究報
    告所引用，並無利益之移動，亦無利益與損害間之因果關係
    ，上訴人之主張，顯未合於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要件，難
    認可採。至苟上訴人有意主張有關其著作權遭侵害之民事請
    求（未列為本件爭點），則依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第
    3條第1款、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9條第1項規定，此部分應
    屬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專屬管轄，本院無管轄權，附此敘明
    。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上開主張，均無理由。原審就上訴人之請
    求，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
    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民事庭　審判長法　官　伍偉華
　　　　　　　　　　　　　　法　官　許婉芳
　　　　　　　　　　　　　　法　官　謝佩玲
附表：十三行街屋修復文史調查研究計畫經費概算
編號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1 史料蒐集與相關研究報告整理 月 3.2 20,000 64,000  2 使用者生活史、耆老訪談及使用空間調查研究 月 1.5 20,000 30,000 含口述訪談、考證等 3 十三行歷史街區現況調查及圖資套疊研究 月 3.2 20,000 64,000  4 現況調查及原有工法、工序調查研究 月 2.5 30,000 75,000  5 現況測繪及圖說製作 月 1.5 30,000 45,000  6 價值及再利用適宜性評估、修復原則與方法之研擬 月 2.5 12,000 30,000  7 歷史圖資購買費用 式 1 30,000 30,000 航照基本圖及電子檔 8 資料整理與分析、法令檢討 月 1 12,000 12,000  9 報告書編輯及撰寫 式 1 30,000 30,000  10 報告書印製 種 3 4,000 12,000 期中、期末及成果報告書編印 11 交通及膳雜費 月 2 2,500 5,000 調查人員之保險、車資及誤餐等 12 雜支 月 2 3,000 6,000 含文具、郵電傳真、電腦耗材、紙張等  小計    403,000   行政管理費 式 1 20,150 47,000 約5%  總計    450,000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黃家麟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7號
上  訴  人  康芳銘  
訴訟代理人  康飛白  
被上訴人    康保瑜  


訴訟代理人  鄭人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承攬報酬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月12日本院宜蘭簡易庭112年度宜簡字第26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108年12月中旬以口頭約定，由上訴人協助被上訴人進行宜蘭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基地）及十三行街屋周邊文史調查研究工作（下稱系爭調查研究工作），即被上訴人向文化部申請辦理「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揚起記憶的風帆十三行街屋修復計畫」（下稱系爭計畫）補助案，並將系爭調查研究工作交由上訴人執行。上訴人旋於同年12月24日，進入坐落系爭基地其上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街000號房屋即整修前之被上訴人康家老宅建築物進行現況紀錄、測繪及拍攝照片等工作，復於109年1月14日赴宜蘭地政事務所申領系爭基地之古地籍圖，並撰寫文史調查研究報告，及陪同被上訴人出席於109年6月5日在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召開之系爭計畫建物文史調查及規劃設計預算書圖審查會議（下稱第1次審查會議）。嗣兩造於109年9月25日簽訂「文史調查研究工作委託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明文約定被上訴人以工程總價新臺幣（下同）45萬元，委託上訴人協助進行系爭調查研究工作之執行，工作內容包含如附表所列項目及參與系爭計畫有關「調查研究」之審查會議。上訴人乃依約就如附件所列項目進行研究、撰寫文史調查研究報告，並先後出席文化部於109年6月5日召開之前開第1次審查會議，及於109年10月23日召開之系爭計畫修正後建物文史調查及發包預算書圖聯合審查會議（下稱第2次審查會議）。上訴人於第2次審查會議結束後，即依該次會議之審查意見，通知被上訴人與其妹應申請系爭基地之土地登記謄本，或將其2人之身分證件等資料交由上訴人代為申請，俾利上訴人計算建物現況之建蔽率。詎被上訴人嗣後未再與上訴人聯繫，經上訴人於109年11月24日發函請被上訴人提供前開資料，被上訴人仍置之不理。嗣探知被上訴人於第2次審查會議後，另找他人撰寫調查研究報告，且未經上訴人同意，擅自援用上訴人撰寫之調查研究報告內容，並於增補文化部後續會議審查意見之相關資料後，於111年2月18日向文化部提出調查研究報告，並申請取得補助款。嗣被上訴人於111年5月5日通知上訴人，稱：系爭計畫於111年4月30日動工，文化部僅補助總經費5成，將俟房屋修復完成，再與上訴人商量完成之調查研究報告引用上訴人資料之細節等語，並於翌日通知上訴人核銷費用後，即未再與上訴人聯繫。惟查，第2次審查會議不通過之原因，係因系爭計畫工程之規劃設計與預算書圖不符規定，與上訴人依約交付撰寫之調查研究報告無涉。而上訴人於第1次審查會議後，已依該次會議意見增補研究報告之內容，被上訴人並於109年9月16日，即第2次審查會議前，向文化部提出上訴人撰寫之調查研究報告，嗣被上訴人於111年2月18日再向文化部提出修正後之調查研究報告，並申請取得補助款，顯已受領上訴人依約給付之調查研究報告，自應給付報酬，爰依民法第505條及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扣除附表編號2所示上訴人未施作項目後之承攬報酬416,503元等語。另於本院補充陳述：
　　㈠、上訴人於原審所主張者為先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承攬報酬。原審認定上訴人未完成工作，係曲解兩造締約真意。上訴人僅承諾完成調查研究工作並偕同參與審查會議，無意、亦無可能將全部計畫審核通過定為工作完成之內容。被上訴人向文化部申請辦理系爭計畫補助案可分為工程規劃設計、建物歷史調查研究報告二部分，上訴人僅負責「建物歷史調查研究報告書」部分，被上訴人就工程規劃設計部分已委任訴外人林子偉負責，林子偉亦有參與審查會議。準此，上訴人工作內容僅及於參與審查會議，而不包括全部計畫審核通過。又第2次審查會議不通過之理由，均屬工程規劃設計相關事務，上訴人非建築師，自無可能就該部分負契約責任。兩造於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之工作內容，不包括系爭計畫審核無誤。第3條約定酬金給付方式，僅係上訴人考量上訴人受領補助款前應無現款，乃基於善意，願以政府撥付補助款為給付承攬報酬之期日，非謂上訴人擔保審查會議必定通過。被上訴人既已受領補助款，且係援引上訴人所提供之工作成果為基礎，自應依約給付承攬報酬。
　  ㈡、上訴人上訴追加備位主張被上訴人應賠償上訴人履行利益之損害416,503元：縱認上訴人未完成工作，然依系爭契約之約定，上訴人進行調查研究工作，需被上訴人提供相關資料並配合其調查研究作業，亦需被上訴人通知會議時間、地點及交換相關資訊。上訴人為回應審查會議結果，發送訊息要求被上訴人提供相關資料以利上訴人計算建物現況合法面積及釐清附屬建物之增建時間及型態；要求被上訴人提供全戶戶籍謄本、聯繫原住戶家族成員訪談事宜及聯絡方式，以利上訴人安排訪談及研究；要求上訴人清理主建物後方之附生植物及雜物後通知上訴人，以利進行附屬空間設施測繪及調查研究工作等，被上訴人均拒不回覆，以致上訴人無從取得所需資料並進入調查標的空間以進行審查會議要求之後續工作，則上訴人調查工作未完成，或未依約協助被上訴人通過審查會議，係因被上訴人未履行協力義務，而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25條第1項、第267條之規定，被上訴人仍應給付相應報酬，又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之規定，被上訴人應賠償系爭契約履行利益之損害416,503元。
　  ㈢、上訴人上訴追加再備位主張，被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受有使用上訴人工作成果所得之利益416,503元，應返還上訴人：被上訴人未經上訴人同意，另尋求訴外人蔡明志繼續執行後續之調查研究工作，其工作成果76頁中，自第7頁第8行起至第27頁，全部或部分引用上訴人之調查研究報告。被上訴人引用上訴人之調查研究報告內容，持向文化部申請，從而受領補助款，係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且該利益本應歸屬於上訴人，被上訴人自應返還其利益416,503元。
　  ㈣、上訴人之調查研究報告屬學術範圍之創作，上訴人享有著作權。被上訴人未經同意挪用上訴人著作，係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上訴人之著作財產權，已構成著作權侵害，為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所定之犯罪行為。
二、被上訴人於原審答辯：被上訴人於108年12月16日與文化部簽訂「文化部辦理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補助作業建物整修類-補助契約書」（下稱母約），文化部乃依約要求被上訴人提出文史調查研究報告，供審查委員會審核，且須經主管機關及審查委員審查通過後，始核定補助款。被上訴人遂將系爭文史調查研究工作委請上訴人進行，而兩造間簽訂之系爭契約前言即表明系爭契約為母約所延伸之工作內容，且系爭契約第3條亦約定，依母約第二期經費支出相關文件且經政府機構審核無誤撥付第二期款予被上訴人後，被上訴人始給付相對應報酬。可見系爭契約之目的，在取得主管機關認可，才有機會進行後續之審查預算書及修復之建築圖，最終取得補助款。依兩造締約之真意，上訴人進行之系爭文史調查研究工作，須取得主管機關認可並核予補助，始可謂工作完成。然上訴人進行之系爭文史調查研究工作，經第1、2次審查會議，均未能通過，且主管機關於第2次審查會議中，已明確指出系爭調查研究工作未完成之處，並要求重新提出調查研究，但上訴人對該次會議要求修正、改正之事項均無積極作為，而主管機關最終於111年3月4日審核通過之調查研究報告，乃被上訴人另行委請訴外人蔡明志教授所完成，除極少部分史料援用上訴人製作之調查研究報告外，其餘部分均為重新撰擬，與上訴人無關，上訴人不得以他人完成之工作成果向被上訴人請求報酬，本件上訴人進行之系爭調查研究工作既未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工作並未完成，自不得向被上訴人請求報酬等語。另於本院補充陳述：
㈠、上訴人於上訴後，始主張於原審未曾提出之債務不履行、不當得利及侵害著作權之攻擊方法，不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之規定，應不得提出上開新攻擊防禦方法。　　
㈡、系爭契約並未約定被上訴人就何具體事項負有協力義務。主管機關第2次審查會議記錄，均未提及系爭調查研究工作應再辦理建蔽率計算，亦未表示需就原住戶家族成員進行訪談，也未要求需求附屬空間設施進行測繪，顯然上訴人上開要求與系爭調查研究工作完成無關。又文化部認上訴人所提出之調查研究報告具體缺漏為：「建物原貌、原建材及工法」、「建物法令分析應由專業建築師執行」、「應增加結構安全檢測及補強設計」、「再生利用規劃及公益性之說明」、「修復紀錄規劃內容」。上訴人調取土地與房屋權狀、戶籍謄本、訪談家族成員或就附屬空間進行測繪之目的，均非針對系爭街屋原有工序、工法、還原建築原貌，也與完成文化部前揭所指工作缺漏無關。上訴人欠缺完成系爭調查研究工作之能力，對於主管機關所指調查研究報告之缺漏，無任何完成之作為，所提出之要求與調查研究工作之完成無關，導致系爭計畫停擺。被上訴人僅能另行委請建築專業人士重啟計畫，以便完成系爭調查研究工作獲取主管機關認可並核定補助。
㈢、承攬以定作人違反協力義務作為請求損害賠償之依據時，必須以承攬人解除承攬契約為前提。於承攬有效存續時，其權利義務關係及能否請求報酬，應依承攬契約之約定，難謂承攬人受有履行利益之損害。上訴人並未解除系爭契約，系爭契約仍有效存續，縱認被上訴人違反協力義務，仍應依系爭契約履行，上訴人未受有任何履行利益之損害。縱認上訴人受有履行利益之損害，依民法第514條之規定，其請求權應適用1年之消滅時效期間。上訴人主張於109年10月24日及109年11月24日催告被上訴人履行協力義務，則上訴人至遲於109年11月24日即得向被上訴人請求履行利益之損害，然上訴人竟於113年5月29日之上訴理由狀中始主張請求履行利益之損害賠償，顯已逾1年之消滅時效。
㈣、系爭契約仍合法有效，依系爭契約第4條後段約定之反面解釋，上訴人已同意被上訴人得將其調查研究報告使用於系爭計畫，被上訴人為有權使用，並無不當得利或侵害上訴人之著作權。
三、原審審理結果，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 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16,50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本件之上訴，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但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並依同法第436條之1規定於簡易事件第二審程序中準用之。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追加備位及再備位之新攻擊防禦方法，本院考量紛爭一次解決，期能透過本件訴訟程序解決兩造就系爭契約履行所引發之爭議，並避免紛爭再燃而開啟另一訴訟程序，使兩造額外負擔勞力、時間及費用等程序利益，應認如不許上訴人提出屬顯失公平，則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㈡、兩造不爭執之事項，除引用原審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三所載外，另補充：系爭契約定性為承攬契約。
㈢、關於上訴人之先位主張，除引用原審判決事實及理由欄四所載外，並補充：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上訴人之工作內容為『依附件乙方所列「十三街屋修復文史調查研究計畫經費概算」之工作項目』（見原審卷第20至21頁），即如附表所示之工作項目，其中包含現況調查及原有工法、工序調查研究、現況測繪及圖說製作、價值及再利用適宜性評估、修復原則與方法之研擬法令檢討等（參見附表第4、5、6、8）。而依第2次審查會議結論意見，載有「建物樣貌歷次變化資料，應完整分析，才能釐清原貌、原材料及工法。……建築法令分析，應由專業建築師執行。應增加結構安全檢測及補強設計」等內容（見原審卷第34頁），均係針對上開項目所為之指正，且屬上訴人如附表所示之上開工作項目。上訴人主張此部分非上訴人所負責等語，與兩造就系爭契約約定之內容不合，難以憑採。
㈣、關於上訴人之備位主張：
　　按民法第507條第1項規定：工作需定作人之行為始能完成者，而定作人不為其行為時，承攬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定作人為之。同條第2項規定：定作人不於前項期限內為其行為者，承攬人得解除契約，並得請求賠償因契約解除而生之損害。由此規定可知，在承攬契約中，定作人之協力義務未履行時，承攬人應定相當期限催告定作人履行，定作人仍不履行時，始得解除契約，並請求賠償因此所生損害。末按承攬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因其原因發生後，1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51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亦有規定。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之協力義務，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然縱認屬實，而認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有民法第507條第2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或上訴人所稱履行利益之損害，惟上訴人既已最遲於109年11月24日催告被上訴人履行其協力義務未果，應認該損害賠償之原因已於斯時發生，況被上訴人另將調查研究工作交由他人辦理，於111年3月間，由他人完成之調查研究報告經文化部審核通過，則上訴人遲至112年4月27日始向本院具狀起訴，此有上訴人起訴狀上本院收文章為憑（見原審卷第7頁），顯然其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被上訴人既已為時效抗辯，上訴人復未為時效中斷或時效不完成之主張，自應認被上訴人之時效抗辯為有理由。
㈤、關於上訴人之再備位主張：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故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應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9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所使用之上訴人調查研究報告之部分資料，係基於其與上訴人間之承攬契約關係，且該承攬契約迄仍未經兩造解除或終止，苟上訴人因被上訴人之給付而得利，亦無欠缺給付之目的之情形，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應不可採。
　2.次查，如上訴人係主張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然被上訴人自文化部受領補助款，係基於其與文化部間之契約關係，與上訴人之部分著作為被上訴人最後提交予文化部之調查研究報告所引用，並無利益之移動，亦無利益與損害間之因果關係，上訴人之主張，顯未合於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要件，難認可採。至苟上訴人有意主張有關其著作權遭侵害之民事請求（未列為本件爭點），則依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第3條第1款、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9條第1項規定，此部分應屬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專屬管轄，本院無管轄權，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上開主張，均無理由。原審就上訴人之請求，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民事庭　審判長法　官　伍偉華
　　　　　　　　　　　　　　法　官　許婉芳
　　　　　　　　　　　　　　法　官　謝佩玲
附表：十三行街屋修復文史調查研究計畫經費概算
		編號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1

		史料蒐集與相關研究報告整理

		月

		3.2

		20,000

		64,000

		




		2

		使用者生活史、耆老訪談及使用空間調查研究

		月

		1.5

		20,000

		30,000

		含口述訪談、考證等



		3

		十三行歷史街區現況調查及圖資套疊研究

		月

		3.2

		20,000

		64,000

		




		4

		現況調查及原有工法、工序調查研究

		月

		2.5

		30,000

		75,000

		




		5

		現況測繪及圖說製作

		月

		1.5

		30,000

		45,000

		




		6

		價值及再利用適宜性評估、修復原則與方法之研擬

		月

		2.5

		12,000

		30,000

		




		7

		歷史圖資購買費用

		式

		1

		30,000

		30,000

		航照基本圖及電子檔



		8

		資料整理與分析、法令檢討

		月

		1

		12,000

		12,000

		




		9

		報告書編輯及撰寫

		式

		1

		30,000

		30,000

		




		10

		報告書印製

		種

		3

		4,000

		12,000

		期中、期末及成果報告書編印



		11

		交通及膳雜費

		月

		2

		2,500

		5,000

		調查人員之保險、車資及誤餐等



		12

		雜支

		月

		2

		3,000

		6,000

		含文具、郵電傳真、電腦耗材、紙張等



		


		小計

		


		


		


		403,000

		




		


		行政管理費

		式

		1

		20,150

		47,000

		約5%



		


		總計

		


		


		


		450,000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黃家麟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7號
上  訴  人  康芳銘  
訴訟代理人  康飛白  
被上訴人    康保瑜  

訴訟代理人  鄭人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承攬報酬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月12日本院宜蘭簡易庭112年度宜簡字第26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108年12月中旬以口頭約定，由上訴人協助被上訴人進行宜蘭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基地）及十三行街屋周邊文史調查研究工作（下稱系爭調查研究工作），即被上訴人向文化部申請辦理「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揚起記憶的風帆十三行街屋修復計畫」（下稱系爭計畫）補助案，並將系爭調查研究工作交由上訴人執行。上訴人旋於同年12月24日，進入坐落系爭基地其上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街000號房屋即整修前之被上訴人康家老宅建築物進行現況紀錄、測繪及拍攝照片等工作，復於109年1月14日赴宜蘭地政事務所申領系爭基地之古地籍圖，並撰寫文史調查研究報告，及陪同被上訴人出席於109年6月5日在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召開之系爭計畫建物文史調查及規劃設計預算書圖審查會議（下稱第1次審查會議）。嗣兩造於109年9月25日簽訂「文史調查研究工作委託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明文約定被上訴人以工程總價新臺幣（下同）45萬元，委託上訴人協助進行系爭調查研究工作之執行，工作內容包含如附表所列項目及參與系爭計畫有關「調查研究」之審查會議。上訴人乃依約就如附件所列項目進行研究、撰寫文史調查研究報告，並先後出席文化部於109年6月5日召開之前開第1次審查會議，及於109年10月23日召開之系爭計畫修正後建物文史調查及發包預算書圖聯合審查會議（下稱第2次審查會議）。上訴人於第2次審查會議結束後，即依該次會議之審查意見，通知被上訴人與其妹應申請系爭基地之土地登記謄本，或將其2人之身分證件等資料交由上訴人代為申請，俾利上訴人計算建物現況之建蔽率。詎被上訴人嗣後未再與上訴人聯繫，經上訴人於109年11月24日發函請被上訴人提供前開資料，被上訴人仍置之不理。嗣探知被上訴人於第2次審查會議後，另找他人撰寫調查研究報告，且未經上訴人同意，擅自援用上訴人撰寫之調查研究報告內容，並於增補文化部後續會議審查意見之相關資料後，於111年2月18日向文化部提出調查研究報告，並申請取得補助款。嗣被上訴人於111年5月5日通知上訴人，稱：系爭計畫於111年4月30日動工，文化部僅補助總經費5成，將俟房屋修復完成，再與上訴人商量完成之調查研究報告引用上訴人資料之細節等語，並於翌日通知上訴人核銷費用後，即未再與上訴人聯繫。惟查，第2次審查會議不通過之原因，係因系爭計畫工程之規劃設計與預算書圖不符規定，與上訴人依約交付撰寫之調查研究報告無涉。而上訴人於第1次審查會議後，已依該次會議意見增補研究報告之內容，被上訴人並於109年9月16日，即第2次審查會議前，向文化部提出上訴人撰寫之調查研究報告，嗣被上訴人於111年2月18日再向文化部提出修正後之調查研究報告，並申請取得補助款，顯已受領上訴人依約給付之調查研究報告，自應給付報酬，爰依民法第505條及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扣除附表編號2所示上訴人未施作項目後之承攬報酬416,503元等語。另於本院補充陳述：
　　㈠、上訴人於原審所主張者為先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承攬報酬。原審認定上訴人未完成工作，係曲解兩造締約真意。上訴人僅承諾完成調查研究工作並偕同參與審查會議，無意、亦無可能將全部計畫審核通過定為工作完成之內容。被上訴人向文化部申請辦理系爭計畫補助案可分為工程規劃設計、建物歷史調查研究報告二部分，上訴人僅負責「建物歷史調查研究報告書」部分，被上訴人就工程規劃設計部分已委任訴外人林子偉負責，林子偉亦有參與審查會議。準此，上訴人工作內容僅及於參與審查會議，而不包括全部計畫審核通過。又第2次審查會議不通過之理由，均屬工程規劃設計相關事務，上訴人非建築師，自無可能就該部分負契約責任。兩造於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之工作內容，不包括系爭計畫審核無誤。第3條約定酬金給付方式，僅係上訴人考量上訴人受領補助款前應無現款，乃基於善意，願以政府撥付補助款為給付承攬報酬之期日，非謂上訴人擔保審查會議必定通過。被上訴人既已受領補助款，且係援引上訴人所提供之工作成果為基礎，自應依約給付承攬報酬。
　  ㈡、上訴人上訴追加備位主張被上訴人應賠償上訴人履行利益之損害416,503元：縱認上訴人未完成工作，然依系爭契約之約定，上訴人進行調查研究工作，需被上訴人提供相關資料並配合其調查研究作業，亦需被上訴人通知會議時間、地點及交換相關資訊。上訴人為回應審查會議結果，發送訊息要求被上訴人提供相關資料以利上訴人計算建物現況合法面積及釐清附屬建物之增建時間及型態；要求被上訴人提供全戶戶籍謄本、聯繫原住戶家族成員訪談事宜及聯絡方式，以利上訴人安排訪談及研究；要求上訴人清理主建物後方之附生植物及雜物後通知上訴人，以利進行附屬空間設施測繪及調查研究工作等，被上訴人均拒不回覆，以致上訴人無從取得所需資料並進入調查標的空間以進行審查會議要求之後續工作，則上訴人調查工作未完成，或未依約協助被上訴人通過審查會議，係因被上訴人未履行協力義務，而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25條第1項、第267條之規定，被上訴人仍應給付相應報酬，又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之規定，被上訴人應賠償系爭契約履行利益之損害416,503元。
　  ㈢、上訴人上訴追加再備位主張，被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受有使用上訴人工作成果所得之利益416,503元，應返還上訴人：被上訴人未經上訴人同意，另尋求訴外人蔡明志繼續執行後續之調查研究工作，其工作成果76頁中，自第7頁第8行起至第27頁，全部或部分引用上訴人之調查研究報告。被上訴人引用上訴人之調查研究報告內容，持向文化部申請，從而受領補助款，係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且該利益本應歸屬於上訴人，被上訴人自應返還其利益416,503元。
　  ㈣、上訴人之調查研究報告屬學術範圍之創作，上訴人享有著作權。被上訴人未經同意挪用上訴人著作，係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上訴人之著作財產權，已構成著作權侵害，為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所定之犯罪行為。
二、被上訴人於原審答辯：被上訴人於108年12月16日與文化部簽訂「文化部辦理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補助作業建物整修類-補助契約書」（下稱母約），文化部乃依約要求被上訴人提出文史調查研究報告，供審查委員會審核，且須經主管機關及審查委員審查通過後，始核定補助款。被上訴人遂將系爭文史調查研究工作委請上訴人進行，而兩造間簽訂之系爭契約前言即表明系爭契約為母約所延伸之工作內容，且系爭契約第3條亦約定，依母約第二期經費支出相關文件且經政府機構審核無誤撥付第二期款予被上訴人後，被上訴人始給付相對應報酬。可見系爭契約之目的，在取得主管機關認可，才有機會進行後續之審查預算書及修復之建築圖，最終取得補助款。依兩造締約之真意，上訴人進行之系爭文史調查研究工作，須取得主管機關認可並核予補助，始可謂工作完成。然上訴人進行之系爭文史調查研究工作，經第1、2次審查會議，均未能通過，且主管機關於第2次審查會議中，已明確指出系爭調查研究工作未完成之處，並要求重新提出調查研究，但上訴人對該次會議要求修正、改正之事項均無積極作為，而主管機關最終於111年3月4日審核通過之調查研究報告，乃被上訴人另行委請訴外人蔡明志教授所完成，除極少部分史料援用上訴人製作之調查研究報告外，其餘部分均為重新撰擬，與上訴人無關，上訴人不得以他人完成之工作成果向被上訴人請求報酬，本件上訴人進行之系爭調查研究工作既未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工作並未完成，自不得向被上訴人請求報酬等語。另於本院補充陳述：
㈠、上訴人於上訴後，始主張於原審未曾提出之債務不履行、不當得利及侵害著作權之攻擊方法，不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之規定，應不得提出上開新攻擊防禦方法。　　
㈡、系爭契約並未約定被上訴人就何具體事項負有協力義務。主管機關第2次審查會議記錄，均未提及系爭調查研究工作應再辦理建蔽率計算，亦未表示需就原住戶家族成員進行訪談，也未要求需求附屬空間設施進行測繪，顯然上訴人上開要求與系爭調查研究工作完成無關。又文化部認上訴人所提出之調查研究報告具體缺漏為：「建物原貌、原建材及工法」、「建物法令分析應由專業建築師執行」、「應增加結構安全檢測及補強設計」、「再生利用規劃及公益性之說明」、「修復紀錄規劃內容」。上訴人調取土地與房屋權狀、戶籍謄本、訪談家族成員或就附屬空間進行測繪之目的，均非針對系爭街屋原有工序、工法、還原建築原貌，也與完成文化部前揭所指工作缺漏無關。上訴人欠缺完成系爭調查研究工作之能力，對於主管機關所指調查研究報告之缺漏，無任何完成之作為，所提出之要求與調查研究工作之完成無關，導致系爭計畫停擺。被上訴人僅能另行委請建築專業人士重啟計畫，以便完成系爭調查研究工作獲取主管機關認可並核定補助。
㈢、承攬以定作人違反協力義務作為請求損害賠償之依據時，必須以承攬人解除承攬契約為前提。於承攬有效存續時，其權利義務關係及能否請求報酬，應依承攬契約之約定，難謂承攬人受有履行利益之損害。上訴人並未解除系爭契約，系爭契約仍有效存續，縱認被上訴人違反協力義務，仍應依系爭契約履行，上訴人未受有任何履行利益之損害。縱認上訴人受有履行利益之損害，依民法第514條之規定，其請求權應適用1年之消滅時效期間。上訴人主張於109年10月24日及109年11月24日催告被上訴人履行協力義務，則上訴人至遲於109年11月24日即得向被上訴人請求履行利益之損害，然上訴人竟於113年5月29日之上訴理由狀中始主張請求履行利益之損害賠償，顯已逾1年之消滅時效。
㈣、系爭契約仍合法有效，依系爭契約第4條後段約定之反面解釋，上訴人已同意被上訴人得將其調查研究報告使用於系爭計畫，被上訴人為有權使用，並無不當得利或侵害上訴人之著作權。
三、原審審理結果，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 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16,50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本件之上訴，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但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並依同法第436條之1規定於簡易事件第二審程序中準用之。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追加備位及再備位之新攻擊防禦方法，本院考量紛爭一次解決，期能透過本件訴訟程序解決兩造就系爭契約履行所引發之爭議，並避免紛爭再燃而開啟另一訴訟程序，使兩造額外負擔勞力、時間及費用等程序利益，應認如不許上訴人提出屬顯失公平，則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㈡、兩造不爭執之事項，除引用原審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三所載外，另補充：系爭契約定性為承攬契約。
㈢、關於上訴人之先位主張，除引用原審判決事實及理由欄四所載外，並補充：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上訴人之工作內容為『依附件乙方所列「十三街屋修復文史調查研究計畫經費概算」之工作項目』（見原審卷第20至21頁），即如附表所示之工作項目，其中包含現況調查及原有工法、工序調查研究、現況測繪及圖說製作、價值及再利用適宜性評估、修復原則與方法之研擬法令檢討等（參見附表第4、5、6、8）。而依第2次審查會議結論意見，載有「建物樣貌歷次變化資料，應完整分析，才能釐清原貌、原材料及工法。……建築法令分析，應由專業建築師執行。應增加結構安全檢測及補強設計」等內容（見原審卷第34頁），均係針對上開項目所為之指正，且屬上訴人如附表所示之上開工作項目。上訴人主張此部分非上訴人所負責等語，與兩造就系爭契約約定之內容不合，難以憑採。
㈣、關於上訴人之備位主張：
　　按民法第507條第1項規定：工作需定作人之行為始能完成者，而定作人不為其行為時，承攬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定作人為之。同條第2項規定：定作人不於前項期限內為其行為者，承攬人得解除契約，並得請求賠償因契約解除而生之損害。由此規定可知，在承攬契約中，定作人之協力義務未履行時，承攬人應定相當期限催告定作人履行，定作人仍不履行時，始得解除契約，並請求賠償因此所生損害。末按承攬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因其原因發生後，1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51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亦有規定。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之協力義務，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然縱認屬實，而認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有民法第507條第2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或上訴人所稱履行利益之損害，惟上訴人既已最遲於109年11月24日催告被上訴人履行其協力義務未果，應認該損害賠償之原因已於斯時發生，況被上訴人另將調查研究工作交由他人辦理，於111年3月間，由他人完成之調查研究報告經文化部審核通過，則上訴人遲至112年4月27日始向本院具狀起訴，此有上訴人起訴狀上本院收文章為憑（見原審卷第7頁），顯然其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被上訴人既已為時效抗辯，上訴人復未為時效中斷或時效不完成之主張，自應認被上訴人之時效抗辯為有理由。
㈤、關於上訴人之再備位主張：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故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應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9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所使用之上訴人調查研究報告之部分資料，係基於其與上訴人間之承攬契約關係，且該承攬契約迄仍未經兩造解除或終止，苟上訴人因被上訴人之給付而得利，亦無欠缺給付之目的之情形，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應不可採。
　2.次查，如上訴人係主張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然被上訴人自文化部受領補助款，係基於其與文化部間之契約關係，與上訴人之部分著作為被上訴人最後提交予文化部之調查研究報告所引用，並無利益之移動，亦無利益與損害間之因果關係，上訴人之主張，顯未合於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要件，難認可採。至苟上訴人有意主張有關其著作權遭侵害之民事請求（未列為本件爭點），則依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第3條第1款、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9條第1項規定，此部分應屬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專屬管轄，本院無管轄權，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上開主張，均無理由。原審就上訴人之請求，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民事庭　審判長法　官　伍偉華
　　　　　　　　　　　　　　法　官　許婉芳
　　　　　　　　　　　　　　法　官　謝佩玲
附表：十三行街屋修復文史調查研究計畫經費概算
編號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1 史料蒐集與相關研究報告整理 月 3.2 20,000 64,000  2 使用者生活史、耆老訪談及使用空間調查研究 月 1.5 20,000 30,000 含口述訪談、考證等 3 十三行歷史街區現況調查及圖資套疊研究 月 3.2 20,000 64,000  4 現況調查及原有工法、工序調查研究 月 2.5 30,000 75,000  5 現況測繪及圖說製作 月 1.5 30,000 45,000  6 價值及再利用適宜性評估、修復原則與方法之研擬 月 2.5 12,000 30,000  7 歷史圖資購買費用 式 1 30,000 30,000 航照基本圖及電子檔 8 資料整理與分析、法令檢討 月 1 12,000 12,000  9 報告書編輯及撰寫 式 1 30,000 30,000  10 報告書印製 種 3 4,000 12,000 期中、期末及成果報告書編印 11 交通及膳雜費 月 2 2,500 5,000 調查人員之保險、車資及誤餐等 12 雜支 月 2 3,000 6,000 含文具、郵電傳真、電腦耗材、紙張等  小計    403,000   行政管理費 式 1 20,150 47,000 約5%  總計    450,000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黃家麟


